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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全家傳心」的精神，家

庭義工的概念近年已續漸推展至各

項義工服務，備受各界重視。有見及

此，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自2008

年度起增設家庭義工服務嘉許狀，目的是

鼓勵家庭成員一起參與義務工作，發揮家

庭力量。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可推薦家庭義工

申領以下嘉許狀：



家庭義工的定義

家庭義工是指兩名或以上同住或非同住之家庭成員(如父子、母

女、夫婦、兄弟姊妹及婆孫等)一起參與同一項義務工作。

家庭義工服務時數計算方法

  家庭義工需用《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家庭義工服

務時數。

  兩個或以上之家庭成員，必須共同於同一時間內一起參

與同一次義工服務，此時數才可計算為家庭義工服務時

數。

  家庭義工服務時數並不是個人義工服務時數的總和。

  「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只應將個人義工服務時數列入為

機構的總時數；而不應加入家庭義工的服務時數，以避

免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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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家庭義工內的各成員仍可申報個人義工服務時數以領取個人獎狀。

例一： 母親與女兒共同一起於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作義務導

師，可計算為3小時的家庭義工服務時數。

例二： 孫女由上午九時至中午

十二時主持義賣攤位，

而婆婆只由上午十時至

十一時與孫女一起參

與，則只可計算為1小時

的家庭義工服務時數。

例三： 夫婦倆同日參與家居維

修義務工作，丈夫於上

午九時至十一時進行；

而妻子則於十一時至

中午十二時進行；由

於他們並不是共同於

同一時間內進行義工

服務，故此不能計算

為家庭義工服務時數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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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家庭力量 貢獻社會

家庭是社會的基石，緊密的家庭關係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元

素。家庭成員可以一起參與義工服務，了解社區需要，發揮團

結力量，同心建設和諧關愛的社會。

「我們一家由長者及傷殘

人士組成，但我們依然可

以貢獻社會。」
「與孩子一起參與義工

服務，豐富家庭生活，

加深親子關係。」

「教導兒子能夠幫助別人

是自己的一份福份，而我

更深信身教對孩子的成長

也很重要。」 「我們亦因義工活動而

有了共同話題，家庭關

係大大改善。」

「看到被服務者的喜

悅，已是最大的回報，

是非金錢所能購買得到

的滿足。」

「家庭義工服務是名

副其實的多贏活動，

使大家受益。」



辦事處 電話 傳真

中西南及離島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852 3120
2852 3122

2517 3676

東區及灣仔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562 4060 2564 4259

觀塘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345 1881 2717 0716

黃大仙及西貢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306 9572 2351 1604 

大坑東社區支援服務中心 2779 5453 2784 1266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399 2347
2399 2369

2715 9248

沙田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158 6617 2694 1826

大埔及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3183 9358 2676 6934

元朗區 策劃及統籌小組 2944 7657 2479 5269

屯門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441 6492
2465 6573

2466 0229

荃灣及葵青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2490 5558 2423 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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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登記的「義工運動參與機構」亦可鼓勵所屬的個人義工

邀請家庭成員組成家庭義工團隊，一起參與義務工作，並協助

他們申領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及嘉許狀。

成為家庭義工

 有興趣的家庭成員，可以透過以下途徑獲取更多家庭義工

的資訊。

 瀏覽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

 主動聯絡區內的社會服務機構／屋苑居民義工隊／學校或

公私營機構的職員義工隊。他們當中很多已登記成為「義

工運動參與機構」，可為有興趣的家庭義工安排義務工作

及簽發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

 致電社會福利署的義工服務分區辦事處

義 工 服務 同 參 與 和諧香港齊創建

2/2010

查詢

2234 0100

covs1@swd.gov.hk

社會福利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